
 
 

第四十四屆美東中文學校協會年會 

 扯鈴比賽規則及報名表 

 
比賽宗旨：藉由扯鈴運動來增進學生對於中華文化的了解和興趣。 
 
承辦單位：王志強 (麻州勒星頓中文學校) ，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二區 
 
比賽時間：2017 年 5 月 28 日 (星期日) 上午 8:30 
 
比賽地點：Hilton Hartford   
          315 Trumbull Street, Hartford, CT 06103  
 
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2017 年 4 月 16 日，請用 Google Form 及信件，郵戳為憑，逾期不受理。 
 
比賽項目:  分為個人賽和團體賽兩個項目，團體賽以二到八人為限。 
 
評分標準： 

個人舞台賽: 

服裝不計分   

技術評分佔 70%: 技術表現內涵如下，裁判依技術表現給予「技術得分」 

 個人動作技術難度。 

 動作組合技術。 

 創意。  

藝術評分佔 30%: 藝術表現內涵如下，裁判依藝術表現給予「藝術得分」，  

 肢體與扯鈴配合之美感。 

 音樂與扯鈴配合之美感。 

 舞台藝術效果。 

失誤扣點: 



 小失誤扣一點(中斷動作進行的失誤在 1~2 秒內)， 例如:接棍不穩定、技術展現的不順暢

感等等。 

 中失誤扣兩點(一般性掉鈴可立即解決的失誤)  。 

 大失誤扣三點(完全停止動作進行的失誤，無法立即回復) ，例如:鈴與鈴線完全纏結、棍與

鈴完全掉落地面等。  

*每點 0.2 分乘以總點數所得分數，將從總分中扣除。  

技術得分 *70% +藝術得分 *30% -失誤扣分 ＝ 總分 

團體賽: 

服裝不計分   

技術評分佔 70%: 技術表現內涵如下，裁判依技術表現給予「技術得分」 

 團體難度操作(互動默契、組合技術) 

 個別難度操作(動作整齊度、技術難度) 

 創意(技術創意、互動創意)  

藝術評分佔 30%: 藝術表現內涵如下，裁判依藝術表現給予「藝術得分」，  

 肢體與扯鈴配合之美感 

 音樂與扯鈴配合之美感 

 舞台藝術效果。 

失誤扣點: 

 小失誤扣一點(中斷動作進行的失誤在 1~2 秒內)， 例如:接棍不穩定、技術展現的不順暢

感等等。 

 中失誤扣兩點(一般性掉鈴可立即解決的失誤)  。 

 大失誤扣三點(完全停止動作進行的失誤，無法立即回復) ，例如:鈴與鈴線完全纏結、棍與

鈴完全掉落地面等。  

*每點 0.2 分乘以總點數所得分數，將從總分中扣除。  

技術得分 *70% +藝術得分 *30% -失誤扣分 ＝ 總分 

時限：以三分三十秒為限，音樂開始為計時開始，超過標準時間表演動作不予計分。 
 
報名費：個人每位學生報名費為四十元($40.00)，團體每隊報名費為九十元($90.00)。支票抬頭請

寫：ACS，並請在支票備註欄上註明: ACS2017 扯鈴比賽報名費，請勿寄現金。  
 
參賽資格:  

● 十八歲以下之會員學校在校生。 



● 九到十一歲為中年級組，十二至十八歲為高年級組，年齡以 8/31/2017 為界, 團體賽分組以參

賽年齡最大的學生為準。 
● 參賽學生可同時報名參加個人賽和團體賽，各組(中，高年級組與團體組)每校限派二位或二

組學生。 
 
賽前準備: 請各隊伍之領隊在比賽當天上午 8:00 報到出席領隊會議，並抽取次序號碼牌以決定順

序。  
 
報到與比賽次序: 參賽學生須於比賽當天上午 8:15 報到領取名牌，遲到者將視同放棄參賽資格。 
 
獎勵辦法:   

1. 比賽結果當場公布並在年會閉幕典禮舉行頒獎儀式，所有參賽學生皆可獲得獎狀一紙。 
 

       個人賽前三名獎勵辦法如下： 
  a.第一名頒發獎金一百五十元、個人獎狀一紙、獎盃一座。 

 b.第二名頒發獎金一百元、個人獎狀一紙、獎盃一座。 
  c.第三名頒發獎金八十元、個人獎狀一紙、獎盃一座。 
團體賽前三名獎勵辦法如下： 

  a.第一名頒發獎金一百八十元、個人獎狀一紙、獎盃一座。 
 b.第二名頒發獎金一百四十元、個人獎狀一紙、獎盃一座。 
  c.第三名頒發獎金一百元、個人獎狀一紙、獎盃一座。 
 

2. 各組總參賽學生或隊伍如只有四位或四隊，只頒發前兩名優勝學生或隊伍獎金、獎狀、獎盃。 
3. 各組總參賽學生或隊伍如不滿四位或四隊，比賽將改為觀摩賽，不頒發獎金、獎盃。 

 
 
注意事項:  

● 比賽音樂由各選手自備，有關音樂版權事項由各選手自行負責。 
● 僅在比賽主辦單位發生「不可抗力」之錯誤，並在該場地主任裁判的允許之下能夠 重做整

套。(如:電力中斷、音響系統錯誤、播放錯誤音樂等)。 如播放錯誤音樂，選手或教練應有

責任要求立刻停止，以正確音樂重新開始。如計時開始超過 10 秒，教練及選手不得以任何

理由要求重新比賽或重新播放音樂。 
● 申訴，抗議須由參賽學校領隊當場提出，其他人士(學生、家長、非擔任領隊之校長、行政人

員、老師等)不得提出抗議。領隊說明抗議理由後，由主審召集所有評審員討論後裁決，一經裁

決，該領隊不得再次針對同一事件提出抗議。比賽結束公布名次後領隊不得再提出抗議。 
 
請上年會網址填妥 Google Form 報名表並送出，報名組會在 48 小時內將填妥之報名表 Email 給填表

人或領隊，印出報名表，核對並請校長簽名，連同報名費於 2017 年 4 月 16 日前寄至： 
 

2017 ACS Yoyo Contest 

Ying-Yu Chen 

P.O. Box 22 

Avon, CT 06001 

 

音樂 email to acs2017@acsusa.org 

 
詢 問: 莊嘉祺 Chiachi Chuang    Phone: 860-759-4837    Email: acs2017@acsusa.org 


